
2022年10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晓伟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6 要闻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招聘与录用
第三章 职责与规范
第四章 权利与保障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

人员（以下简称辅警）管理，保障辅警依法
履行职责，维护辅警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辅警的招
聘、使用、权利保障和相关管理监督活
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辅警，是指纳入
核定的用人额度管理并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为公安机关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
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

治安联防、护村护校、治安志愿、交通
志愿等组织中从事社会群防群治工作的
人员，以及公安机关从事保卫、保洁、膳食
等后勤服务工作的人员，不属于辅警。

第四条 辅警按照职责分为勤务辅
警和文职辅警。

勤务辅警负责协助公安机关执法岗
位人民警察从事执法执勤和其他勤务活
动；文职辅警负责协助公安机关非执法
岗位人民警察从事行政管理、技术支持
和警务保障等工作。

第五条 辅警管理应当遵循依法规范、
权责明晰、合理保障、严格监督的原则。

辅警协助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
行为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应当支持和配合辅警依法履行职责。
辅警履行职责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所在公
安机关承担。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辅警队伍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纲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
协调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将辅警工资福
利、社会保障、教育训练、服装装备和日
常办公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保
障辅警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七条 公安机关负责辅警的招聘、
使用、管理和监督等工作。

机构编制、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按照
规定职责做好辅警相关工作。

第二章 招聘与录用
第八条 辅警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实行用人额度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辅
警规模。

辅警的用人额度应当按照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实有人口、社会治安状况、辖区面积
以及已有人民警察配备等情况综合确定。

第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同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核定的辅警用
人额度内，编制当年辅警用人计划并共
同组织实施。

招聘特殊岗位的辅警，公安机关可
以根据用人计划单独组织实施。

公安机关派出机构、直属机构、内设
机构不得自行组织招聘辅警。

第十条 招聘辅警应当遵循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统一招聘标准和
程序，严格选拔聘用，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一条 招聘辅警应当经过发布
招聘公告、报名、考试（笔试和面试）、体
能测评、体检、政治考核、公示和订立劳
动合同等程序。

发布招聘公告，应当载明招聘的岗位、
人数、报名条件、需要提交的材料等内容。

第十二条 应聘辅警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

守法律、法规；
（四）年满十八周岁并且一般在四十

周岁以下；
（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六）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身体

条件、心理素质和工作能力；
（七）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下列人员应聘辅警的，其

学历可以放宽至高中（中专），并可以优
先录取：

（一）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的军人、人
民警察、辅警的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二）退役军人；
（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转退

的救援人员；
（四）见义勇为人员；
（五）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四条 招聘下列特殊岗位的辅警，

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其学历可以放宽
至高中（中专），并可以适当简化招聘程序：

（一）需要大型客车、船舶驾驶等资
质的；

（二）需要排爆搜救、擒拿格斗、警犬
训导等专业特长的；

（三）其他特殊岗位的辅警。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招聘为辅警：
（一）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犯罪尚

未结案的；
（二）因吸毒、赌博、卖淫嫖娼、故意

伤害、寻衅滋事等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被开除公职的；
（四）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五）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与拟聘用

的辅警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确定双方的
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本条例施行前采取劳务派遣方式使
用的辅警，经公安机关审查符合本条例
规定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与其签订劳
动合同。

聘用辅警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由
省公安机关会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制定。

第十七条 辅警聘用后，因个人原因
需要跨县域调动的，应当经双方公安机
关协商一致，并报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
关同意；因工作原因需要跨县域交流使
用的，应当征得辅警本人同意。

第三章 职责与规范
第十八条 辅警岗位应当按照倾斜

基层、动态调整、分类使用的原则确定。
辅警应当按照本条例和国家有关规

定履行工作职责，不得超越权限开展工作。
第十九条 勤务辅警根据公安机关

的安排或者人民警察的指挥，可以协助
从事下列工作：

（一）治安巡逻、值守、安全巡查；
（二）维护大型公共活动秩序；
（三）疏导交通，劝阻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采集交通违法信息，指导事故当事
人自行协商处理轻微交通事故；

（四）社会治安防范、交通安全、禁
毒、反诈骗等宣传教育；

（五）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登记等服务；
（六）接受、处理群众求助，依法化解

矛盾纠纷；
（七）国家规定可以协助从事的其他

工作。
第二十条 勤务辅警在人民警察带

领下可以协助从事下列工作：
（一）维护案（事）件现场秩序，保护

案（事）件现场；
（二）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三）治安检查以及对人员聚集场所

进行安全检查；
（四）盘查、堵控、监控违法犯罪嫌疑

人，看守所、拘留所等公安监管场所的管
理勤务；

（五）对行为举止失控的醉酒人员、
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采取临时
性保护措施；

（六）对有吸毒违法行为记录人员的
日常管理，检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公开
查缉毒品；

（七）出入境管理服务；
（八）国家规定可以协助从事的其他

工作。
第二十一条 文职辅警可以协助从

事下列公安机关非执法岗位相关工作：
（一）文书助理、档案管理、接线查

询、窗口服务、证件办理、信息采集与录
入等行政管理工作；

（二）心理咨询、医疗、翻译、计算机
网络维护、软件研发、通讯保障、现场勘
查、检验鉴定等技术支持工作；

（三）警用装备（不含武器和警械）的
保管和维护保养等警务保障工作；

（四）国家规定可以协助从事的其他
工作。

第二十二条 辅警不得从事下列工作：
（一）政治安全保卫、技术侦察、反邪

教、反恐怖工作；
（二）办理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
（三）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和行政处

罚案件立案后的调查取证；
（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五）执行刑事强制措施；

（六）审核案件、出具鉴定报告；
（七）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八）保管武器和警械；
（九）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人民警

察从事的其他工作。
第二十三条 辅警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忠于职守、服从命令、文明履职，不得
有下列行为：

（一）组织或者参加非法集会、游行、
示威等活动；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
（三）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

秘密或者公民个人信息；
（四）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
（五）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

谋取不当利益；
（六）工作态度蛮横、行为粗暴、故意

刁难；
（七）从事或者参与同履行职责相关

的营利性活动；
（八）其他违法违规或者超越权限的

行为。

第四章 权利与保障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
况，参照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等状况，合理确定辅警工资福利、社
会保障的平均额度，并及时予以调整。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同
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根据
辅警的岗位职责和层级、工作年限等情
况，结合其岗位专业性、危险性、劳动强
度等因素，制定本地辅警工资标准，并建
立动态调整机制。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为辅警
依法办理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
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并按照规定
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二十七条 辅警依法享有参加工
会和国家、省规定的年休假、探亲假、婚
假、产假、护理假等休息休假权利。

公安机关应当每年组织辅警参加健
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公安机关应当为具有岗位危险性的
辅警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二十八条 辅警因工负伤救治期
间的医疗、交通、护理等相关费用，可以
由辅警所在公安机关先行垫付。

辅警因工负伤、死亡或者患职业病的，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辅警因协助执行任务遭受伤害或者
参与抢险救灾、救人等牺牲的，其遗属可
以参照未列入行政编制的人民警察的抚

恤优待规定执行，抚恤费由所在单位按
照规定发放。

辅警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其遗属按照
《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关抚恤优待。

第二十九条 事业单位可以按照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安排一定数量的岗位
面向优秀辅警公开招聘。

公安机关面向特别优秀辅警招录人
民警察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对在工作中作出显著成
绩或者有突出贡献的辅警，按照国家和
省有关规定给予褒扬和奖励。

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应当加
强对辅警先进人物和突出事迹的宣传。

第三十一条 辅警因依法履行职责
受到投诉、举报的，公安机关应当查明事
实，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不实的，公安
机关应当通过适当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澄
清事实，消除影响；被错误追究责任的，
应当及时纠正。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因辅警依法
履行职责，对辅警或者其近亲属实施滋
扰、恐吓、威胁、诬告、陷害、侵犯隐私等
不法侵害行为。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谁用

人、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辅警管理
工作机构，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对下
级公安机关辅警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辅警实行
层级化管理，具体评定程序和考核晋升
等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辅警行为规
范、考勤考核、奖励激励等管理制度，运
用数字化等手段加强对辅警的日常管理
和监督，优化工作流程，提高辅警履职能
力和工作效率，合理使用辅警。省公安
机关应当加强监督和指导。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
全辅警岗前和在职培训制度、日常训练
制度，有针对性地对辅警开展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辅警的
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辅警的
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绩效、培训训练
等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辅警层级
化管理、奖惩、续聘、解聘的主要依据。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为辅警配发工作证件、制式
服装和标识。辅警离职时，应当及时交回
配发的工作证件、制式服装和标识。

辅警履行职责期间，应当按照规定
穿着制式服装、佩戴标识，必要时出示工
作证件表明身份。非履行职责期间，辅
警不得穿着制式服装、佩戴标识。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工
作需要，为辅警配备必要的执勤装备和
安全防护装备，但不得配备武器和警械。

遇有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
的紧急情况，在人民警察指挥或者带领
下，辅警可以协助使用约束性警械。

辅警在协助从事与现场执法有关的
辅助性工作过程中，应当佩戴执法记录
仪，并全程录音录像；在协助从事巡逻、
检查、堵控等工作期间，在人民警察指挥

或者带领下，可以驾驶与其驾驶资质相
符的警用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可以操
控警用机器人、无人机等智能设备。

第三十八条 辅警应当执行公安机
关及其人民警察的决定和命令。对违反
法律、法规的指令，辅警有权拒绝执行，
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

辅警应当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遇到或者发现重大情况时，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报告，不得以任
何理由瞒报、漏报。

第三十九条 辅警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申请
回避，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权提
出回避申请：

（一）是案（事）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当
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案（事）件
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案（事）件当事人有其他关
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

前款规定的回避，由使用辅警的公
安机关相关负责人决定。

第四十条 辅警履行职责应当依法接
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辅警的违
纪违法行为有权进行检举、控告或者投诉。

受理检举、控告或者投诉的机关应
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检
举人、控告人或者投诉人。

第四十一条 辅警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聘用
条件的；

（二）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岗位仍不能
胜任工作的；

（三）严重违反公安机关工作纪律的；
（四）严重失职或者徇私舞弊的；
（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劳动

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辅警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其损害的，由所在公安机关按
照国家规定予以赔偿。

公安机关赔偿后，对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辅警，应当责令其依法承担全
部或者部分赔偿费用并依法给予处分或
者处理。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等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在辅警招聘、使用、权利保障和
相关管理监督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辅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重违纪违
法，指挥或者带领辅警履行职责的人民警察
存在管理失职失责的，应当予以追责问责。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

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招聘的司法辅助
人员的待遇保障参照本条例执行；其招
聘使用、职责规范和管理监督等，由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司法行
政部门参照本条例确定的原则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浙江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2022年9月29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浙江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已于 2022年 9 月 29 日经浙江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1月1
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9月29日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81号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81号

本报讯 （记者 邬敏 县委报道组
徐丽雅） 10 月 22 日，在位于景宁大漈
乡海拔 1030 米的景宁高山果蔬直供示
范基地，工作人员忙着为苏州青、松花
菜等蔬菜松土浇水。据介绍，这些蔬菜
还没长好就已经“有主”了。

景宁高山果蔬直供示范基地是景
宁最大的大棚果蔬基地，也是明康汇生
态农业集团与景宁县合作打造的首个
高山蔬菜示范基地。每天一大早，成吨
的水果和蔬菜从这里出发，由冷链物流
运输车运往长三角的 400 家明康汇社
区生鲜超市。次日一早，消费者就能选
购到新鲜实惠的农产品。

大漈乡以茭白为核心的高山果蔬

品质出众，但销路难、售价偏低一度困
扰当地农业发展。今年 3 月以来，景宁
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与海
亮集团旗下生鲜科技品牌明康汇签订
了高山果蔬示范基地合作协议，共建智
慧绿色生态农业产销模式。

“乡里创新‘党支部+合作社+企
业+村民’发展模式，投资 300 万元，流
转村中闲置农田 300 亩，4 村联建高山
果蔬基地特色项目，率先成立农机综合
服务中心，高标准推动山区现代化农业
发展。”该乡党委书记柳彬说。目前，该
基地已累计销售 320 余吨高山果蔬，其
中高山冷水美人茭售出300余吨。

“该合作模式已在淳安、武义等山

区 26 县推广应用，我们通过技术指导、
销售保障等方式，精准帮扶山区农业现
代化发展。”明康汇共同富裕项目负责
人告诉记者，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农
场”系统也在景宁基地落地，实现水肥
管理一体化、产品标准化生产、过程数
字化监管等，让种植户心中有“数”。

“市场上需要啥，消费者想吃啥，基
地就种啥。”景宁高山果蔬直供示范基
地负责人徐克松说，基地与大漈乡、景
南乡等周边 50 多户农户签订了种植合
同，通过“订单农业”合作模式，重点种
植高山冷水茭白、丝瓜、线茄等高山蔬
菜，以企业预下单、农户按单种植、政府
服务指导、公司收购销售的形式运作，

打通了城市餐桌和上游田间的链路。
通过产销联盟，小农户、家庭农场、

农业公司等产销环节中的每个因子被
充分激活，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增收创
富。“和基地合作后，现在我们种的丝瓜
销路不愁。”大漈乡蔬菜种植户梅东春
种植了 30 多亩高山丝瓜，是基地的供
货商。他说，产品达到采收标准后，基
地会以优惠价从农户手里采购，乡里经
济条件困难的农户，还能在基地免费领
取肥料。

据悉，在基地的辐射带动下，景宁
大漈乡的果蔬今年的整体收购价同比
增长近40%，预计能为每户农户增收近
2万元，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

政企共建智慧绿色生态农业产销模式助农增收

畲乡高山茭白隔天跃上长三角餐桌

本报讯（记者 王艳琼 通讯员 尤优）
金秋时节，位于温州市瓯海区瞿溪街道
泉东川村的山头一片繁忙，村民复垦农
田，准备播下新的玉米种。60多岁的村
民陈长寿喜上眉梢：“村里来了能人，带
着大家育种，我们收入增加了。”

陈长寿口中的“能人”，来自瓯海区
新生代企业乐农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团队成员多是 90 后。公司负责人吕品
煜表示，该公司今年与瞿溪街道签约合
作开发农产品种植，与 80 多户村民结

成致富“合伙人”，“团队专家评估村里
的土壤肥力，培育优良品种，负责农产
品销售，村民只需负责农产品种植。”

专家来村里送技能，这是瓯海区实
施的人才创富行动之一。为提升乡村
活力、助力企业发展，该区因地制宜提
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计
划，签约一批行业协会、新生代企业、科
研院所等单位专家入驻乡村，组建乡村

“智囊团”，建成相关项目 53 个。不少
企业还在乡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引入

电商直播、提供村民新就业岗位等。
据瓯海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让村民吃上“技能饭”，该区通
过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将技能培训送
到村民“家门口”。该区郭溪街道郭西
村村民林海亮通过瓯海区睦邻培训机
构组织的养老护理员培训和鉴定，取得
养老护理员（四级）证书，入职老年人颐
养中心，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今年以
来，该区累计开展入村培训 23 场，覆盖
1378人次。

“人才给乡村注入新活力，也带动
村民创业创新的热情。”瓯海区潘桥街
道马桥村党总支书记左和东告诉记者，
当地村民在直播团队的启发下，自主打
造“上河乡”品牌并进行农产品直播销
售。这几天，村民在村文化礼堂架起直
播设备，对着镜头推销起黄瓜、葡萄等
农产品，吸引了8万人次点击观看，

自今年瓯海区实施人才创富行动
以来，已累计带动农户新增就业 550
人，村集体增收300万元。

瓯海实施人才创富行动

90后合伙人进村送技能

1010月月2323日日，，玉环市清港镇樟岙村文旦种植基地玉环市清港镇樟岙村文旦种植基地，，果农们果农们忙忙
着采摘着采摘、、分拣分拣、、装运文旦装运文旦，，一派丰收景象一派丰收景象。。 拍友拍友 段俊利段俊利 摄摄文旦丰收文旦丰收


